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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理工大学文件  
 

 

长理工研字〔2016〕20号 

 

 
关于印发《长春理工大学研究生 

校外实践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 

校属各有关单位： 

根据教育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《关于深化研究生教

育改革的意见》及相关文件精神，学校对《长春理工大学研究生

校外实践管理办法》进行了修订，经 2015 年第 20 次校长办公会

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此通知。 

 

 

长春理工大学 

2016 年 1月 9 日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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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理工大学研究生校外实践管理办法 
 

为深入贯彻《教育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关于深化研

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》（教研〔2013〕1 号）、《教育部、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深入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

的意见》（教研〔2013〕3 号）精神，为规范我校研究生校外实

践工作的管理，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校外实践培养模式 

我校研究生在学期间到本专业领域相关的校外企事业单位、

科研院所完成校外实践活动。实践过程中，研究生应在校内导师

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，将理论知识与工作实际相结合，结合学位

论文，参与实践单位管理、生产及科研、技术攻关等关键问题的

研究，提高研究生的实际工作能力。 

我校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要求的课程学分后，方可进入校外

单位实践。实践单位一般为与学校签订协议的研究生工作站。实

践环节采用学校统一管理、学院和企业具体负责的方式。 

研究生实践结束必须按考核要求完成考核，考核合格者，方

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。 

二、校外实践申请及过程管理要求 

（一）校外实践申请 

研究生赴校外完成实践环节需填写《长春理工大学士研究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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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外实践申请表》。申请批准后，填写《长春理工大学研究生校

外实践安全保障书》。 

（二）过程管理要求 

研究生校外实践环节的管理原则上由研究生学院统一管理，

具体组织及过程控制由研究生所在学院和校外实践单位共同实

施，考核管理由校内导师、校外导师、研究生所在学院和校外实

践基地共同完成，以校内导师考核为主。 

研究生进入校外实践单位后，要求遵守实践单位的各项管理

规定，不迟到、不早退，认真工作，虚心好学，在实践过程中注

意培养自己的职业道德及敬业精神；虚心接受企业导师的指导与

检查，努力完成实践计划中安排的各项任务。 

研究生在校外实践单位实习过程中，由企业导师负责业务指

导管理，由研究生所在学院指派联系人负责学生的日常生活、思

想工作等管理。 

三、校外实践环节考核办法 

研究生在校外实践结束后，需填写《长春理工大学研究生校

外实践考核表》，考核表由企业导师评价、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，

然后由校内导师根据研究生实践成果及企业导师对研究生的评

价，给予最终考核成绩。  

 

 

 



 

- 4 -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长春理工大学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1月 9日印发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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